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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連江縣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20日 
1 1 2 閩連選字第 006號 

主    旨：公告本黨第 11屆立法委員(區域暨原住民)選舉候選人提名登記有關事項。 
依    據：中央訂頒「中國國民黨黨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提名辦法」暨「中國國民黨第 11屆立法委員（區域暨原住民）選舉候

選人提名作業要點」有關規定。 
公告事項：本黨黨員有意參加第 11屆立法委員(區域暨原住民)選舉者，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候選人提名登記。 
一. 受理選區：連江縣選區。 
二. 領表： 
(一)領表時間：民國 112 年 3 月 22 日起至 3 月 24 日止，每日上午 10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例假日及中午照常辦理，逾時不

予受理） 
(二)領表地點：連江縣黨部（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63號）。 
(三)辦理區域立法委員提名領表同志應持本人身分證或黨證至連江縣黨部辦理。黨員領表得委託其他黨員同志代辦，但應繳

交委託書。 
(四)黨員領取候選人提名登記表件者，應繳納領表登記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整（以現金或行庫、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簽

發之本票或保付支票為限）；領表登記費不予退還。 
(五)黨員領表以一個選舉區為限，未領表同志不得申請提名登記。 
(六)領表同志與登記同志須同一人，領表與登記須同一選舉區。 

三.登記： 
(一)登記時間：民國 112 年 3 月 22 日起至 3 月 24 日止，每日上午 10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例假日及中午照常辦理，逾時不

予受理） 
(二)登記地點：連江縣黨部（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63號）。 
(三)登記資格：  
1.具備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規定之候選人資格，並不得有本黨提名辦法第九條所規定之情事。 
2.入黨或回復黨籍滿四個月，即民國 111年 11月 24日（含當日）以前入黨或回復黨籍，黨籍完備，依規定繳納黨費至 112

年，並具有黨權者。 
3.恢復黨籍者須滿一年，但依「本黨黨員回娘家特別辦法」恢復黨籍者，自組發會核定日起應滿六個月。 
4.現任黨公職人員應繳清 109、110、111年度最高職位之募款責任額。 

(四)黨員辦理提名登記時，應繳交下列各項表件：  
1.提名登記同志個人資料表。 
2.提名登記同志自我簡介表（請簽名蓋章）。 
3.學歷、經歷證件影本（最高學歷證書請攜帶正本查驗、影本併同登記資料存查）。 
4.提名登記同志公約（請簽名蓋章）。 
5.本人最近一個月內戶籍謄本乙份（不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 
6.個人資料查證同意書（請簽名蓋章）。 
7.本人最近三個月內二寸半身光面彩色照片 2張及照片電腦檔案。 
8.黨證及繳納黨費證明（黨證查驗後發還，繳納黨費收據或證明請攜帶正本查驗、影本併同登記資料存查）。 
9.保證金： 
(1)應繳伍拾萬元整，以現金或行庫、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簽發之本票或保付支票為限。 
(2)保證金於連江縣選舉委員會正式公告候選人名單，經確認無違紀參選者退還，違紀參選者予以沒收。 

10.選務作業費： 
(1)辦理候選人提名登記者應繳選務作業費新臺幣伍拾萬元整。 
(2)繳交選務作業費，以現金或行庫、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簽發之本票或保付支票為限。 
(3)經核定不辦理黨員投票、民意調查之選舉區或經核定不提名之選舉區，以及在民意調查、黨員投票尚未啟動前撤回登

記者，選務作業費全數退還；黨員投票、民意調查及選務相關工作啟動後撤回登記者，選務作業費應扣除已開支費用
後平均退還。 

11.黨公職人員繳交募款責任額查對表。 
12.現任民意代表應繳交所屬黨團開立之應繳款項繳清證明書。 
13.黨員辦理提名登記，得委託其他同志代辦，但應繳驗受託人之國民身份證（或黨證）及附委託書，證件於驗後當面發

還。 
(五)辦理提名登記時，應同時繳齊所有表件、保證金及選務作業費，表件不全或不符規定者，應於 3月 24日下午 4時登記截

止前補齊或補正，否則視同未辦理登記。 
(六)黨員辦理提名登記，以一個選舉區為限。重複辦理提名登記者，其登記均屬無效。 
(七)已辦理提名登記之黨員，因故不參選，應於提名公佈前，以書面向原受理登記黨部撤回其登記。 
(八)無人申請提名登記時，不再辦理補登記。 

四.區域立法委員候選人之提名，分別由相關直轄市、縣市委員會，依據「黨員投票」（佔百分之三十）與「民意調查」（佔
百分之七十）之結果，對於現任者，應同時參考其任內表現，並考量地區特性及選情評估等因素，決定提名名單，經中央
提名審核程序，報請中央常務委員會核定。 

五.為促進團結和諧，贏得選舉，經協調產生建議提名人選者，不辦理黨員投票、民意調查。 
六.依本黨黨員參加公職人員選舉提名辦法第四條第三款之規定列為選情特殊選區者，應經各該直轄市、縣市黨部委員會議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選情特殊選區不辦理意見徵詢（黨員投票、民意調查），由直轄
市、縣市委員會研提建議輔選方式及名單，經中央提名審核程序，報請中央常務委員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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